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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票代码：601011     股票简称：宝泰隆    编号：临2017-041号 

 

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重要提示内容： 

●投资标的名称：公司拟建设 5 万吨/年锂电负极材料石墨化项

目、拟建设 2 万吨/年锂电负极材料中间相炭微球前驱体项目 

●投资金额：公司拟建设 5 万吨/年锂电负极材料石墨化项目预

计投资总额 5.5 亿元；拟建设 2 万吨/年锂电负极材料中间相炭微球

前驱体项目预计投资总额 1.3 亿元；合计总投资额 6.8 亿元 

●特别风险提示 

1、上述项目是公司根据发展规划和市场发展前景及国家现有产

业政策实施建设的，如国家产业政策发生重大变更或市场环境发生重

大变化，将存在项目无法实现预期收益的风险 

2、随着负极材料行业总体产能的不断扩大，价格存在大幅下降

的风险 

3、上述项目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、银行贷款及政府产业

投资基金等，存在公司资金短缺、银行断贷及未获得政府产业投资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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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投资的风险 

4、上述项目的建设尚需取得政府有关部门的批准，存在不确定

因素 

 

一、对外投资概述 

为促进公司转型升级发展，延伸公司石墨深加工产业链，提高公

司竞争能力，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17

年 4 月 27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公司拟

建设 5 万吨/年锂电负极材料石墨化项目》和《公司拟建设 2 万吨/年

锂电负极材料中间相炭微球前驱体项目》两个议案，具体内容详见公

司于 2017 年 4 月 29 日披露在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证券

时报》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上的临 2017-039

号公告。 

上述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，但尚需获得政府有关部门

批准，上述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，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

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。 

二、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拟建设 5 万吨/年锂电负极材料石墨化项目 

根据黑龙江省冶金设计规划院出具的《5 万吨/年锂电负极材料石

墨化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》，该项目的生产规模是：锂电负极材料石

墨化炉生产线 2 条，石墨化负极材料产品产能达到 5 万吨/年，项目

建成后负极材料成品综合产能达到 5 千吨/月。该项目预计建设期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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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，项目投资总规模预计 5.5 亿元，其中固定资产投资预计 3.8 亿元，

项目投产后，年平均税后净利润 19624.81 亿元，投资回收期（税后）

3.38 年，财务内部收益率（税后）44.15%。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、

银行贷款和政府产业投资基金等，项目拟建设地点为黑龙江省七台河

市新兴区。 

（二）拟建设 2 万吨/年锂电负极材料中间相炭微球前驱体项目 

根据黑龙江省冶金设计规划院出具的《2 万吨/年锂电负极材料中

间相炭微球前驱体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》，该项目生产规模是：中间

相炭微球前驱体处理生产线 2 条。该项目预计建设期一年，项目投资

总额 1.3 亿元，其中固定资产投资预计 4185 万元，项目投产后，年

平均税后净利润 4236.52 万元，投资回收期（税后 4 年），财务内部

收益率（税后）39.43%。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、银行贷款和政府

产业投资基金等，项目拟建设地点为黑龙江省七台河市新兴区。 

三、对外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

公司本次拟建设的 5 万吨/年锂电负极材料石墨化项目、2 万吨/

年锂电负极材料中间相炭微球前驱体项目均为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

加工项目，属于新材料领域，是国家产业政策优先鼓励发展项目，符

合国家产业政策。上述两个项目的生产成本主要为电力能耗，公司拥

有一套完整的循环经济产业链，自备发电能力 4 亿度/年，富余电能

用于上述项目生产，可以节约能源，降低产品的能耗和生产成本。其

中 5 万吨/年锂电负极材料石墨化项目针对天然石墨、中间相炭微球、

针状焦、石油焦等原材料进一步加工处理，生产出涵盖天然和人造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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墨类高端负极材料系列产品；2 万吨/年锂电负极材料中间相炭微球前

驱体项目利用煤沥青生产中间相炭微球前驱体，为后续开发生产高端

锂电负极材料等系列产品提供优质原料。上述项目均依托公司现有产

业，生产锂电池负极材料产品原料，促进锂电池产业发展，为公司转

型升级、延伸石墨深加工产业链奠定基础。 

四、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

上述项目是根据公司发展规划和市场发展前景及国家现有产业

政策实施建设的，如国家产业政策发生重大变更或市场环境发生重大

变化，将存在项目无法实现预期收益的风险；随着负极材料行业总体

产能的不断扩大，价格存在大幅下降的风险；上述项目的资金来源为

公司自有资金、银行贷款及政府产业投资基金等，存在公司资金短缺、

银行断贷及未获得政府产业投资基金投资的风险；上述项目的建设尚

需取得政府有关部门的批准，存在不确定因素；公司将按照政府有关

部门的要求上报相关材料，力争早日拿到立项、环评、土地等手续进

行项目建设。 

五、备查文件 

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 O 一七年四月二十七日    


